
上海大学经济数据实验中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019 年 5 月修订 

  

为加强值班安全管理，及时妥善处理发生的各类安全紧急事件，提高紧急突

发性事件的快速反映和各项应急工作的协调开展，确保实验中心财产和人员人身

安全，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上海大学经济数据实验中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  

依据上海大学实验设备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本着预防为主，迅速及时、

有效地开展各项处置工作，切实维护实验中心的安全与稳定。在处置突发事件时，

要态度明确，区分性质，严格纪律，讲究策略，措施得力，处置果断，防止事态

扩大。  

二、 报告制度与报告程序  

1、发生安全事故后，工作人员应及时向上海大学实验设备处安全工作小组

和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办公室报告，并视情况迅速拨打 110、120、119应急电话（110

匪警、120 救护、119 火警）； 

2、实验中心安全责任人应根据事故情况，撰写书面报告，逐级上报； 

3、报告内容如下：事故的时间、地点、事故简要经过、已采取措施和事故

控制情况以及报告人。  

三、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一）消防事故应急预案  

1、发现火警后，在场工作人员应及时向值班领导汇报，迅速扑灭火源，并

视火情及时拨打 119 火警电话； 

2、保障安全通道畅通，有组织的做好实验中心人员疏散工作，在疏散过程

中，应井然有序，避免拥挤所发生的人身伤亡事故； 

3、应坚持先救人，后救火的原则，如有人被火围困，需立即组织力量抢救； 

4、控制火势，防止火势蔓延，极力抢救财物，降低火灾所造成的损失。 

（二）电力事故应急预案 

1、首先查明原因，如因上级管理部门决定停电，应立即将详细情况通知有

关部门和员工；  

2、突发大面积停电：迅速拨打电话向物业管理部门查明停电原因，并及时

了解事故情况及来电时间；  

3、突发因触电而导致的人身伤害事故，应迅速将事故人员与电器绝缘，并

拨打 120 救护电话。 

（三）自然灾害应急预案  



1、自然灾害发生后，工作人员应立即通知所在部门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迅

速到位；  

2、认真组织员工疏散到安全地带，对没有及时撤出的人员，应极力查找或

营救；  

3、沉着应对突发灾害性事故的发生，积极开展自救和互救工作，使人员和

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有效保障员工的生命和公司的财产安全； 

4、各部门应积极主动协助配合领导小组维护好公司秩序，并向上级部门报

告伤亡人数及损失情况。  

（四）盗窃事故应急预案  

1、盗窃事件发生后，立即保护好现场，并通知上海大学武保处来进行调查，

必要时应拨打 110通知警方，查找被盗原因； 

2、及时向经济学院领导报告盗窃事故情况；  

3、如发现有人现场作案，应先拨打 110，并对正在实施犯罪行为的不法分

子预以制止，组织保卫力量将其抓获交公安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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